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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4－097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2日开市起复牌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18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并分别于2014年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6日、11月13

日、11月20日、11月27日、12月4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现经审慎考虑，公司于12月18日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考虑，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拓

展新的业务领域，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停牌筹划重大事项，经筹划涉及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股票自2014年9月18日开市起停牌。经停牌筹划，公

司于2014年10月1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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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积极推进本次标的公司收购工作，就收购方案与各相

关方进行了多次、反复的商谈与沟通，以期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够顺

利实施。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

机构，组织各相关方就本次收购事项拟定详细的工作计划，进场开展尽职调查、

审计及评估等具体工作。  

停牌期间，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等相关工作，形成了

初步的相关审计与估值信息，公司对这些信息尚存异议。 

公司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情况公告，切实履行了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推进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会

同各方中介机构与交易对方就尽职调查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协商。由于尽职调查

情况显示关于标的公司业务中的非货币交换的会计处理尚存异议，即对非货币交

换（劳务互换）相关的收入与成本是否确认及公允价格如何确认，中介机构之间

存在分歧，该等分歧及不同会计处理方式将导致标的公司历史财务报告信息、未

来经营利润及标的公司估值产生差异。 

标的企业线下推广方式几乎完全是向手机方案设计厂商免费提供技术服务

方式同时换取对方免费将其产品预装入其手机终端中进行推广的服务，即提供免

费技术服务方式合作推广占预装机总量为100%。其在会计处理上列支的营业成本

为0，列支的营业收入为0，即未确认上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劳务互换）的相关

收入与成本。券商及其内核部门认为该交易应确认相应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

给予确认则更符合谨慎性原则，但会导致企业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进而导致企业

估值下降；会计师认为该交易的公允价值难以观测确认，无法进行计量，若确认

收入则会夸大收入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我们认为，考虑到未来该行业的发展与竞

争，标的企业的上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交易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中介机构的

判断意见出现重大分歧难以协调一致，不同处理方式会对标的企业历史及未来财

务数据、相关财务指标及企业估值产生较大差异。 

因此，公司无法与标的方就交易方案的重大部分（即估值）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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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公司法律顾问向政府主管机关咨询，本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中包含

互联网游戏（软件）下载（该业务属于互联网出版），该业务属于国家产业政策

禁止外资进入范围，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第二大股东为香港企业），继续推

进收购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上述情况，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角

度出发，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尚处于尽职调查和准备阶段，公司未与有关方签订协

议，不存在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及其他对外投资项目一切正常，不受本次终止筹划重大事

项影响。公司不会因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支付大额中介机构费用影响当期利

润。 

 

四、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尽职调查情况尚存异议，公司无法与标的方就交易方案的重大部分达成

共识，另外本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属于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外资进入范围，本项收购

将不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因此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就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则及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 公司筹划和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 

（2） 公司筹划和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复牌安排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22日开市起复牌。 

 

六、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股票停牌，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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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